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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三十日及九十二年六月三十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資  產 93年6月30日 92年6月30日 負債及股東權益 93年6月30日 92年6月30日

代碼 會計科目 金 額 ％ 金 額 ％ 代碼 會計科目 金 額 ％ 金 額  ％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 3,637,677 2 $3,548,353 2 2105

2110

2120

附買回債券及票券 

央行存款 

銀行同業存款 

3,099,795 

- 

7,282,004 

2 

0 

4 

-

12,293

3,875,083

0 

0 

5 

    2140 應付款項 1,777,766 1 1,751,476 1 

1110 存放央行及銀行同業 4,718,314 3 5,282,075 4 2250 預收款項 103,271 0 123,533 0 

         

1130 買入票券及證券-淨

額 

17,516,409 11 19,290,626 13 2300 存款及匯款 142,016,153 86 130,007,785 90

    2370 應付金融債券 1,000,000 1 1,000,000 1 

1140 應收款項-淨額 

附賣回債券及票券投

資 

4,068,002 

880,873 

2 

1 

2,142,808

0

2

0

2517 土地增值稅準備 145,767 0 145,767 0 

1250 預付款項 68,814 0 70,903 0 28XX 其他負債 157,787 0 129,389 0 

1300 買匯貼現及放款-淨

額 

124,625,764 76 105,334,987 73 2XXX  負債合計 155,582,543 94 137,045,326 95

     股  本     

14XX 長期股權投資 546,999 0 503,940 0 3101  普通股 7,680,669 5 6,761,579 4

15XX 其他長期投資 -  - 3103  特別股 - -

    3200 資本公積 11,228 0 11,228 0

18XX 固定資產淨額 7,336,138 4 6,907,467 5  保留盈餘 - -

    3301  法定盈餘公積 1,009,757 1 741,458 0

    3302  特別盈餘公積 - -

 其他資產  1,408,603 1 1,884,741 1 3311  累積盈虧 523,396 1 406,309 0

     股東權益其他項目     

    3400 長期股權投資未實現跌

價損失 

- - -  

    3410 累積換算調整數 - - -  

    3XXX 庫藏股票 -  -  

 

 

 

 

 

 

    股東權益合計 9,225,050 6 7,920,574 5

 資產總計 $164,807,593 100 $144,965,900 100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164,807,593 100 $144,965,9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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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

比率 

單位：新臺幣仟元，％ 

 九十三年六月三十日 九十二年六月三十日

活期性存款 44,977,048 37,538,152

活期性存款比率 32.32 29.49

定期性存款 94,174,890 89,761,538

定期性存款比率 67.68 70.51

外匯存款 1,132,725 588,110

外匯存款比率 0.81 0.46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率＝活期性存款÷全行存款總餘額；定期
性存款比率＝定期性存款÷全行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
比率＝外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三、各項存款不含郵匯局轉存款。 

 
 
 
 
 
 
 
 



 
 
 
（附件一）本國銀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 
 
 

  3 

 
 
 
 
 
 
 
 

（三）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率 

單位：新臺幣仟元，％ 

 93 年 6 月 30   日 92 年 6  月 30  日 

中小企業放款 $     13,927,434 $    10,424,287

中小企業放款比率 11.06% 9.80%

消費者貸款 38,854,066 27,246,046

消費者貸款比率 29.27% 25.62%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率＝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

率＝消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宅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車貸款、

機關團體職工福利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不含信用卡循環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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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益  表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及九十二年一月三十一日至六月三十日止單位：新臺幣仟元 
本   期 上    期 

代碼 項            目 
小計 合計 ％ 小計 合計 ％

 
4501 
4516 
4531 
4534 
4609 
 
5501 
5516 
5534 
5535 
5580 
6100 
4999 
5999 
 
 
6300 

營業收益 
  利息收入 
  手續費收入 
  買賣票券利益 
  兌換利益 
 其他營業收益 
營業成本及費用 
  利息費用 
  手續費費用 
  兌換損失 
  各項提存 
 營業費用 
營業利益 
營業外收益 
營業外費損 
營業外淨損 
 
本期淨利 

$    2,455,505
272,824
103,319

     722
4,286

875535
57,975

 

73,490
     1,153,397 

28,806
40,552

 

$2,836,656

2,160,357

676,299

11,746
664,553
145,000
519,553

0.74  

100
85
10

5
0
0

77
30

2

5
40
23

1
2
-

23
5

18

 
$ 2,404,929 

129,713 
257,993 

  
1,220 

 
1,051,185 

39,205 
5,915 
 

  179,036 
1,008,227 

 
26,012 
36,763 

 

$ 2,793,855

2,283,568

510,287

10,751
499,536

$100,000
399,536

100
86

5
9

0
82
38

1
0

7
36
18

1
1

18
4

14

負責人： 經理人： 主辦會計： 
註一：買賣票券及證券、長期投資及兌換損益以淨額列示。 
註二：利息收入、利息費用及處分固定資產之利益及損失，不得互抵，應分別列示。 
註三：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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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財 務 及 業 務 概 況 

資本適足性 

 單位：新臺幣仟元，％ 

 93 年 6 月 30 日 92 年 6 月 30 日 

1 第一類資本             8,657,596               7,307,966

2 第二類資本 1,530,498 1,679,936

3 第三類資本 0 0

4 資本減除項目 546,999 503,940

自有資本淨額（1+2+3-4） 9,641,095 8,483,962

風險性資產總額 108,543,248 92,103,035

自有資本比率 8.88 9.21

負債占淨值比率 1,686.52 1,730.24

註：自有資本比率＝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該項比率係依銀行
法第四十四條及財政部 90.10.16 臺財融（一）第○○九○三
四五一○六號令「銀行資本適足性管理辦法」所計算之比
率，於每年六月底及十二月底各計算一次，第一季或第三季
揭露時請註明係指最近一期（六月底或十二月底）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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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品質 
              單位：新臺幣仟元，％    

 93 年 6 月 30 日 92 年 6 月 30 日 

逾期放款 $     2,875,338 $     3,534,441

催  收  款 2,668,715 3,750,529

逾放比率 2.28% 3.32%

應予觀察放款 886,026 1,733,084

應予觀察放款占總放款比率 0.70% 1.63%

帳列放款及催收款損失準備 1,293,632 1,020,017

呆帳轉銷金額 210,445 425,222

註：一、逾期放款係依財政部 83.2.16 臺財融第八三二二九二八
三四號函及財政部 86.12.1 臺財融第八六六五六五六四
號函規定之列報逾期放款金額。 

二、逾放比率＝逾期放款（含催收款）÷（放款總額＋催收
款）。 

三、應予觀察放款係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逾三個月但未滿六
個月、其他放款本金未逾期三個月而利息未按期繳納逾
三個月但未滿六個月、已達列報逾放而准免列報者（包
括協議分期償還放款、已獲信保基金理賠及有足額存單
或存款備償放款、九二一震災經合意展延者、擔保品已
拍定待分配款及其他經專案准免列報者）。 

四、呆帳轉銷金額＝當年 1 月 1 日起至揭露當季季底之累積
呆帳轉銷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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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資訊 

（一）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93 年 6 月 30 日 92 年 6 月 30 日 

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 $       2,470,894 $        3,088,600

利害關係人授信比率 1.90% 2.80%

股票質押授信比率 0.69% 0.62%

行業別 比率 行業別 比率 特定行業授信集中度（該等

行業授信金額占總授信金

額比率之前三者） 1 製造業 

2 批發及零售

3 營造業 

11.98%

6.55%

3.84%

1 製造業 

2 批發及零售 

3 營造業 

13.01%

6.41%

4.88%

註：一、授信總額包括買匯、放款及貼現（含進出口押匯）、應
收承兌票款及應收保證款項。 

二、利害關係人授信比率＝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授信總
額。 

三、股票質押授信比率＝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金額÷
授信總額。 

四、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係銀行法所定義之對利害關係人
授信金額。 

五、授信行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中央銀行「放款對象別及用
途別分析表」行業別揭露公營及民營合計之農林漁牧
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
批發零售餐飲業、運輸倉儲通信業、金融保險不動產業、
工商社會個人服務業及其他占總放款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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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投資事業概況 

民國 93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轉投資事業名稱 投資成本 持股比率 

陽信證券公司            253,940 97.02%

銀聯財產保險經紀公司 1,165 20.00%

銀聯人身保險代理人公司 1,000 19.99%

 

註： 

一、 轉投資事業係指持股比率達百分之五以上者，如無應列內容，得於

本項轉投資事業概況之後加註「無」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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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款、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列政策： 

放款、催收款 

根據財政部「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辦理辦法」

之規定，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者，連同已估列之應收利息轉

列催收款項。 

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 

本銀行係就放款、應收帳款、應收利息、其他應收款及催收款項，暨各項

保證及應收承兌票款餘額，評估可收回性，以提列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帳

列其他負債）。 
參照財政部「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

之規定，本銀行按授信戶之財務狀況、過去之往來交易經驗、本息償付是否有延

滯情形等，並就特定債權之擔保品評估其價值後，評估授信資產之可收回性。 
特定債權無法收回之風險，係參照前述財政部之規定；收回無望之授信資

產，全額提列損失；收回有困難之部分，至少依餘額百分之五十提列損失。 
本銀行對確定無法收回之債權，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予以沖銷。 

買入票券及證券 

買入票券及證券係按總成本與市價孰低計價。當市價低於成本時，提列備

抵跌價損失；嗣後若市價回升時，則應於已提列金額內予以沖回。出售時，股票

及受益憑證係以移動平均法計算成本，其他則以個別辨認法計算成本。 

長期股權投資 

長期股權投資按權益法計價者，係以投資成本加（或減）按持股比例認列

被投資公司之純益（或純損）及增加（或減少）之資本公積或保留盈餘計算。被

投資公司發生純益（或純損）時，認列投資利益（或損失）；發放現金股利時則

作為投資減項。取得股權或首次採用權益法時，投資成本與所得股權淨值間之差

額（溢額或折額），按五年平均攤銷。 
長期股權投資按成本法計價者，係以成本計算。投資於上市櫃公司之股權，當其

投資帳面金額超出市價時，則改按市價計算，且提列備抵跌價損失。未實現跌價

損失列為股東權益之減項，若因市價已告回升，則於已提列金額內予以沖回。投

資於未上市櫃公司之股權，當投資之價值確以減損，且回復之希望甚小時，則調

整其帳面價值，認列投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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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記載事項 

特殊記載事項 
民國 93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案由及金額 

最近一年度負責人或職員因業

務上違反法令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年度違反法令經財政部

處以罰鍰者 
無 

最近一年度缺失經財政部嚴予

糾正者 
無 

最近一年度因人員舞弊、重大

偶發案件或未切實依「金融機

構安全維護注意要點」之規定

致發生安全事故，其年度個別

或合計損失逾五千萬元者 

無 

其他 無 

註：一、最近一年度係指自揭露當季往前推算一年。 
  二、最近一年度違反法令經財政部處以罰鍰者，係指經

金融局、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及保險司等三單位
核處罰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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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利能力 

單位：﹪ 

 93 年度上半季 92 年度上半季

資產報酬率 
0.42 0.35 

淨值報酬率 
7.41 6.47 

純益率 
23.43 17.88 

 
註：一、資產報酬率＝稅前損益÷平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率＝稅前損益÷平均淨值。 
三、純益率＝稅前損益÷營業收入。 
四、稅前損益係指當年一月累計至該季損益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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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仟元，﹪ 

 93 年度上半季  92 年度上半季 

 
平均值 平均利率 平均值 平均利率 

資        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 $  429,856 0.37 $  425,542 0.17
存放央行 5,614,233 1.27    5,620,357   1.48
買入票券及債券 15,814,971 1.67 19,389,737 1.03
放款 118,182,316 3.61 101,978,613 4.53
應收款項      3,261,462 12.63 939,117 12.40
附賣回債券資產 1,065,159 0.95        -   - 
負        債  
銀行同業存款 5,947,147 0.89 4,497,306 0.94
活期存款 8,278,090 0.20 6,279,168 0.32
活期儲蓄存款 33,979,013 0.66 28,228,811 0.96
定期存款 30,903,819 1.23 29,626,125 1.59
可轉讓定期存款 4,679,658 1.26 3,237,050 1.98
定期儲蓄存款 61,689,455 1.52 59,568,074 1.94
附買回債票券負債 2,823,625 0.72 - -
金融債券 1,000,000 3.85 1,000,000 3.85
公庫存款 317,286 0.52 219,867 0.96
 
註：一、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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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之到期分析 
93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金額  
合計 

0 至 30 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一年 一年以上 

資   產 158,149,000 18,113,000 9,649,000 11,575,000 14,485,000 104,327,000

負   債 161,873,000 59,955,000 16,372,000 23,892,000 38,628,000 23,026,000

缺   口 （3,724,000） （41,842,000） （6,723,000）（12,317,000）（24,143,000） 81,301,000

累 積 缺 口 （3,724,000） （41,842,000）（48,565,000）（60,882,000）（85,025,000）（3,724,000）
註：本表僅含總行及國內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不含外幣）

之金額。 
 
 
 
 
 
 
 
 
 
 
 
 



 
 
 
（附件一）本國銀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 
 
 

  14 

 
 
 
 
 
 
 
 
 
 
 
 

利率敏感性資訊 
單位：％ 

 93 年 6 月 30 日 92 年 6 月 30 日 

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 73.82 58.46 

利率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率 （391.93） （630.32） 

註：一、利率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益或成本受利率變動影
響之生利資產及付息負債。 

    二、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
感性負債（指一年內新臺幣利率敏感性資產與利率敏感
性負債）。 

三、利率敏感性缺口＝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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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新臺幣仟元 

 93 年 6 月 30 日 93 月 3 月 31 日 

原幣 折合新臺幣 原幣 折合新臺幣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

場風險) 
USD 

HKD 

CAD 

EUR 

SGD 

65,989

4,573

4,180

3,549

1,783

USD 

       HKD 

SGD 

THB 

EUR 

8,921

5,449

 1,519

1,394

1,225

註：一、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金額較高之前
五者。 

二、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附件一）本國銀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 
 
 

  16 

 

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所具專業知識及獨立性之情形 

基準日：93/6/30                                                製表日：93/10/11 

職位別 股東姓名 派任日期 主要學經歷 

董事長 陳勝宏 92.05.19
第三至七屆台北市市議員、第四、五屆立法委員、陽信銀行第一、

二屆董事長、大學畢業 

常務董事 吳錫輝 92.05.19 陽明山瓦斯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常務董事、國小畢業 

常務董事 劉振陞 92.05.19
石牌自強綜合市場（股）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常務

董事、高商畢業 

常務董事 
國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林振和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常務董事、高中畢業 

常務董事 
全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薛凌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全陽建設（股）公司董事長、高中畢業 

法人董事 
富利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林金隆 
92.05.19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信託部經理、台北國際商業銀行營業部經理、

陽信銀行常務董事暨總經理、大學畢業 

法人董事 
全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泳濬 
92.05.19 伸營工業（股）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商畢業 

董事 張武平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商畢業 

董事 何順正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中畢業 

董事 郭文聰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工畢業 

董事 鄒枝和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中畢業 

董事 林吉雄 92.05.19
臺北市政府財政局第三科科長、陽信銀行董事會主任秘書、陽信

銀行第二屆董事、大學畢業 

董事 陳進家 92.05.19 珀韻企業（股）公司董事、陽信銀行第二屆董事、大學畢業 

董事 陳金鎰 92.05.19
銀聯人身保險代理人（股）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

事、大學畢業 

常務監察人 許博雄 92.05.19
東正陶瓷（股）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常務監察人、

高中畢業 

監察人 蔡文雄 92.05.19 長誌聯合事務所會計師、陽信銀行第一、二屆監察人、研究所畢業 

監察人 陳森榮 92.05.19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經理、陽信銀行第一、二屆監察人、中學畢業

監察人 高明志 92.05.19 中國古代陶器有限公司董事、陽信銀行第二屆監察人、大學畢業 

 

 
註 1：陳勝宏、吳錫輝、林金隆、林吉雄為具專業資格董事。 

註 2：蔡文雄、陳森榮為具專業資格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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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察人、總經理酬勞 

93年4-6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薪資、獎金等酬勞 董、監事酬勞 其他酬勞 
董事長 陳勝宏 $1,170 473  
常務董事 吳錫輝 270 473 -
常務董事 林振和 270 - -
常務董事 劉振陞 270 473 -
常務董事 薛  凌（註一） 270 179 -
董     事 林金隆（註二） 210 473 -
董     事 林吉雄 210 473 -
董     事 陳進家 210 473 -
董     事 陳泳濬（註三） 210 473 -
董     事 陳金鎰 210 473 -
董     事 鄒枝和 210 473 -
董     事 張武平 210 473 -
董     事 何順正 210 473 -
董     事 郭文聰 210 473 -
董     事 陳安邦（註四） - 447 -
常務監察人 許博雄 270 473 -
監察人 高明志 210 473 -
監察人 蔡文雄 210 473 -
監察人 陳森榮 210 473 -

監察人 曹英哲（註五） - 473 -

總稽核 曾耀德 466 - -
總經理 張俊河 810 - 
總經理 胡決陽 731 - 
總經理 張義郁 690 - 
總經理 周三和 558 - 
總經理 張繼鳴 431 - 

註一：於 92.05.19 就任 
註二：於 92.05.18 解任總經理 
註三：原名陳聰義 
註四：於 92.12.11 解任 
註五：於 93.01.15 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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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股東持股名冊 

基準日：93/09/30                                   製表日：93/10/11 
股東姓名 持有股數（股） 持股比率（%） 質設股數 

全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0,046,735 5.67% 36,000,000

富利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2,879,533 1.82% 0

勝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015,604 1.56% 0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42% 0

財團法人陽信文教基金會 9,952,942 1.41% 0

郭文聰 9,460,306 1.34% 0

義聯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 0.99% 0

陳金鎰 6,873,277 0.97% 0

鄒枝和 6,421,017 0.91% 0

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6,351,407 0.90% 5,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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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信商業銀行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一、銀行股權結構及股東權益 

（一）銀行處理股東建議或爭議等事項之方式 

（二）銀行建立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情形

（一）本行總行秘書處轄下設有股務科，專責辦理股

東事務，如遇有股東建議或爭議等事項，則由

該科負責辦理，並視情節輕重，依據本行組織

架構層轉秘書處經理、行政總管理處執行長、

董事會主任秘書、董事長、常董會為妥善處理。

（二）本行關係企業為陽信證券，本行確實遵守銀行

法第四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有關保密的規

定，不得任意提供存、放、匯款及其他往來、

交易之客戶資料予轉投資事業或第三人。並每

月具體揭露各項業務之損益及營運狀況，以便

銀行與陽證公司進行內部檢討管理。 

（一） 本行已設有專責單位妥善處理股東建議、疑

義及爭議事項，符合該守則第十九條之規定。 

 

 

 

（二） 符合守則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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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行設置獨立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 

（一） 本行目前尚無設置獨立董事席次。 

（二） 本行均定期評估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慎選

專業、負責且具獨立性之簽政見詩，定期對

銀行之財務狀況及內部控制實施查核。經查

會計師非為本行之利害關係人，並本公司之

董事長、總經理、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

理人，最近一年內未曾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

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 

（一） 本行因非上市上櫃公司尚未設置獨立董事席

次，符合該守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而未來

將視上市規劃設立獨立董事席次。 

（二） 符合該守則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行設置獨立監察人之情形 

（二）監察人與銀行之員工及股東溝通之情形 

（一） 本行目前尚無設置獨立監察人席次。 

（二）本行監察人固定於每月十六日及單月份之六

日至本行稽核總管理處查核各項財務、業務

等相關表冊，各員工或股務專責單位可先向

本行稽核總管理處反應相關意見（包含各股

東意見），再由該處轉呈各監察人，以作為員

工（或股東）予監察人間之溝通管道。 

（一） 本行因非上市上櫃公司尚未設置獨立董事席

次，符合該守則第五十四條之規定，而未來

將視上市規劃設置獨立監察人席次。 

（二） 本行以隸屬於董事會之稽核總管理處作為各

員工予股務專責單位暨各監察人之溝通管

道，符合該守則第五十九條規定。 

四、資訊公開 

銀行採行其他資訊揭露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

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露、落實發言人

制度、上市上櫃銀行法人說明會過程放置網站等）

（一） 本行各項應揭露事項均於本行網站上充分揭

露。 

（二） 本行對外發言人目前為本行主任秘書。 

符合第七十、七十一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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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五、銀行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目前本行未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但本行監

察人固定於每月十六日及單月份之六日至本行稽核

總管理處查核各項財務、業務等相關表冊，並針對內

部稽核人員及作業進行考核。 

符合第三十六條之規定 

六、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董事出席及監察人列席董事會狀況、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銀行

（公司）為獨立董事及獨立監察人與保險業訂立責任保險契約之情形、風險管理政策及執行情形、消費者保護之執行情形、經理人之職責等）： 

（一） 董事出席及監察人列席董事會狀況：各董事、監察人除因事不克出席者均事先請假外，均踴躍出席會議，並已詳實記載於各次董事會議事錄。 

（二） 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各董事依據相關法令，自行迴避討論及表決有利害關係之議案，各該迴避情形已詳實記載於各次董事會議事錄。 

註：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參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行要點參考範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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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資 產 買 賣 處 分 情 形 
取得資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取 得 日 期 交易對象為關係人者，其原取得資料
標 的 物

名 稱訂 約 日過 戶 日 公 告

申 報 日

取 得 總

價 款

實際付款情

形 
交 易 對

象 

與 公

司 之

關 係日 期 對 象與公司之關係價 格

 
取得目的價格決定之參

考 依 據 ( 註 ) 

              
註：依規定應公告申報並需要鑑價報告或分析報告者，應於「價格決定之參考依據」欄中，註明鑑價機構名稱、鑑價金額或證

券分析專家姓名及分析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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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金融商品相關資訊 

一、消金部 

  新時代女性創業貸款-自然人篇： 

   （一）、業務特色：提供女性同胞創業（或男性創業夥伴）貸款融資。 

 （二）、貸款對象： 

       1.本行認可之企業主（自然人）-男、女性不限 

         2.年滿二十歲以上至五十五足歲 

         3.可提供創業計劃或目前營業正常之企業主 

   （三）、貸款期限：最長五年（無寬限期）。 

   （四）、貸款金額：最高新台幣 120 萬元。 

   （五）、開辦手續費：新台幣 6,000 元 

         本行保留核貸與否之權利 

  

   親子貸款： 

   （一）、父子貸： 

1.   業務特色：借戶年長、借款不易，加入子女一人為連帶借款人，

讓高額房貸藉由親 

              子二代共同償還，以減輕負擔。 

2.   借款人資格：年滿 60 歲以上，無信用不良紀錄，非限制行為

能力者。  

 （二）、家有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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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業務特色：針對房屋 30 坪（室內坪數）以上，於空間較大環

境下可供二代（或三代 

              ）同堂者，給予房貸優惠。上述二代同堂指申請人家庭成

員（同一戶 

              籍）中，必須包括一名年老家屬，以鼓勵子女與父母同宅。 

2.   借款人資格：年滿 20 歲，65 歲以下者；無信用不良紀錄；同

一戶籍中必須包括一名 

                直系尊親屬，年齡 55 歲以上，並檢具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證明之 

                。 

 （三）、都市樂天倫： 

1.   業務特色：高齡化社會老人居住安排仍以據各自獨立空間又可

就近照顧之「鄰居型 

              」及「近居型」為主，故對上述居住模式之二戶房貸（隔

壁、同一棟、 

              同一社區）同時申請提供優惠。 

2.   借款人資格：年滿 20 歲，65 歲以下者；無信用不良紀錄；由

年輕家庭與年老父母或 

              受其扶養之年老親屬（年齡 55 歲以上）以兩戶（二筆擔保

品）一同申請 

             （購置或轉貸均可）。 

              本行保留核貸與否之權利 

  

 搶鮮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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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業務特色：提供社會新鮮人取得消費性用途之資金。 

 （二）、對象： 

1.   年滿 20-30 歲且有正當職業之中華民國國民，男性需役畢或免

役。 

2.   專科（含）以上畢業且畢業一年（含）以內（服役之男性需役

畢一年（含）以內） 

     。貸款額度一律為 15 萬元。 

 （三）、利率：年利率 11.88% 

 （四）、貸款期限：三~五年 

 （五）、帳戶管理費：3000 元 

 （六）、風險管理費：核貸額度 3% 

    本行保留核貸與否之權利 

  

  

 二、信託部 

  

 金錢暨不動產混合信託業務 

 （一）、商品類型： 

1.   金錢信託：特定單獨管理運用之金錢信託業務。 

2.   不動產信託：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理運用信託

業務。 

 （二）、信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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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管理信託財產，使委託人享有信託財產管理運用之收益。 

 （三）、信託財產： 

    委託人信託移轉登記不動產及交付金錢。 

 （四）、信託管理方式： 

1.   特定單獨管理運用金錢信託：依委託人對信託財產具體特定之

營運範圍或方法。 

2.   不動產信託：指定本行管理運用不動產方式以產生管理運用收

益。 

 



 
 
 
（附件一）本國銀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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